	
	 

	关于2007年暂缓职称评审有关问题的说明
近一段时间，全省有很多专业技术人员通过来电来信来访等方式询问2007、2008年职称评审工作，现对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答复如下：
1、2007年职称暂缓评审的问题
按国家人事部要求，2007年我省开始进行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因该项工作与专业技术职称密切相关，故2007年全省职称暂缓评审。
2、事业单位岗位设置与职称的关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明确提出：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要以推行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为重点，实行岗位管理，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2006年，人事部制发了《事业单位岗位管理试行办法》及《实施意见》。2007年，国家人事部统一部署实施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
实行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是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需要，是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需要，也是改革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分配制度的迫切要求，对于事业单位转换用人机制，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调动事业单位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事业单位岗位分为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和工勤岗位。其中专业技术岗位分为13个等级，包括高级岗位、中级岗位和初级岗位。高级岗位对应1至7级，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正高级对应的岗位为1至4级，副高级对应的岗位为5至7级。中级岗位对应8至10级。初级岗位对应11至13级，其中13级是员级岗位。
岗位设置和专业技术职称是密切相关的，由于历史原因，我省专业技术人员高级、中级、初级的结构比例已超过国家规定的比例限制，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工作要与之相左适应；同时，只有做好规范的岗位设置和岗位聘用，专业技术人员才能根据自己的专业技术职务聘用到相应的专业技术岗位，从而确定相应的岗位工资。
3、2008年职称评审何时启动
2008年职称评审工作将在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完成后尽快予以启动。我们会在湖北人事网（www.hbrs.gov.cn）及相关单位网站上提前公告，请各地各部门及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留意并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4、水平能力测试有效期问题
按规定水平能力测试的有效期为三年（含取得当年），但因2007年没有进行职称评审，水平能力测试有效期顺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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